
计划类别：基础研究计划
涟水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书

（自然科学研究）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担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
项目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
主管部门：    涟水县科学技术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

涟水县科学技术局

二○二三年制

项目负责人科研诚信承诺书
本人在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、实施、验收等过程中，将严格遵守科技项目信用管理办法、科技计划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
1.如实填写项目（资金）申报材料、项目年度实施情况、总结报告、验收材料等，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负直接责任。

2.恪守科研诚信，严守科学伦理，无抄袭或剽窃他人科研成果、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、侵犯他人知识产权、在职称简历和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、违反科学伦理，以及其他科研不端行为；没有通过贿赂或变相贿赂、故意重复或多头申报等不正当手段申报项目；并督促项目组成员恪守科研诚信和履行相关承诺。

3.按照项目合同约定组织、协调、推进项目实施，按期完成项目目标任务，依法依规使用项目经费。

4.在项目实施中，按要求自觉、及时履行变更备案、重大事项报告等手续。

5.若发生失信行为，本人将积极配合调查，并接受相应惩戒和处理。

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项目承担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

本单位在县科技计划项目申报、实施、验收等过程中，将严格遵守科技项目信用管理办法、科技计划项目和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和要求，并作出如下承诺：

1.严格审核把关项目申报材料、项目年度实施情况、总结报告、验收材料等，对上述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和合法性负主体责任。

2.履行科研诚信管理责任，建立规范科研行为、调查处理科研不端行为的相关制度，督促项目组成员恪守科研诚信并履行相关承诺，严肃查处发现的科研不端行为。

3.按照项目合同约定推进项目实施，落实保障条件。

4.完善项目、经费内部管理制度，对项目经费实行单独核算，保证经费专款专用，严格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。

5.若发生失信行为，本单位将积极配合调查，并接受相应惩戒和处理。

单位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（公章）

年   月   日

编写提纲
立项依据和研究内容
1、项目的立项依据
2、项目的研究内容、研究目标和拟解决的科学问题
3、拟采取的研究方案及可行性分析
二、项目研究基础和条件
1、针对本项目要研究或解决的的问题，已有的研究基础和工作条件
2、承担单位概况

3、项目负责人简介

三、项目预期成果
项目预期能达到的主要技术指标及社会效益
四、计划进度安排与考核指标

	工作进度（按季度划分）
	主要工作内容

	    年  月至    年  月
	

	    年  月至    年  月
	

	    年  月至    年  月
	

	    年  月至    年  月
	

	    年  月至    年  月
	

	    年  月至    年  月
	

	    年  月至    年  月
	

	项目完成后主要考核指标： 



五、经费投入及来源：

（一）项目经费来源预算         （经费单位：万元）
	项目经费

来源
	项目新增总经费
	申请县拨款
	单位自筹

	
	
	
	

	
	银行贷款
	其他

	
	
	


（二）项目新增经费支出         （经费单位：万元）

	科目名称
	预算数
	其中:县拨款

	1、设备费 
	
	

	2、材料费 /测试化验加工费/燃料动力费
	
	

	3、差旅费/会议费
	
	

	4、劳务费/专家咨询费
	
	

	5、其他
	
	

	合计
	
	


（三）仪器设备添置清单
	仪器设备和计算机软件名称
	型号
	用途
	添置方式
	经费概算 （万元）
	是否使用财政资金购买

	
	
	
	国外

订购
	国内

订购
	自己

研制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六、审查推荐
	承担单位
	（请出具具体审核推荐意见）
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
（公章）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合作单位
	（请出具具体审核推荐意见）
法人代表（签章）：
（公章）    
年    月    日

	主管部门
	（公章）     
年    月    日


　
共性佐证必备材料

1.申报单位依法注册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证书复印件。

2.申报单位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表(至少须包括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/收入支出决算表，并能真实反映当年研发投入情况)。

3.申报单位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，须提供其2024年度企业研发统计报表，包括《企业研究开发项目情况》(107-1表)、《企业研究开发活动及相关情况》(107-2表)(两份表格均须从统计直报系统中全屏截图打印)。

4.申报单位为大中型工业企业和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的，须提供其建有市级以上研发机构的证明。

5.项目第一负责人属于第一申报单位在职人员的证明及其身份证、学历证书、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等复印件。

以上材料中的复印件、打印件，均需加盖申报单位公章。

